
商教体函〔2024〕141 号 签发人：曹宗国

商南县教育和体育局
对县人大十九届三次会议第 59 号建议的复函

陈文涛、王淼坤、徐造勇、张良根、江慧霞、党苹、董斌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防范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建议》（第 59 号）

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县教体局与各校签订了目标责任书，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

工作目标是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较去年下降 50%以上。各校

把不良行为学生为重点，创新工作举措，降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

率。一是全面摸排掌握情况。各校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

成年人犯罪法》中对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的界定，通过校内

观察、走访调查、家校社协作等方式，对校内全体学生进行全面

摸排，建立监管工作台账，实施动态管理。二是强化法治教育和

惩戒。为了进一步加强校园内部治安管理和校园周边治安环境治

理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，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，联合司法局

首先，感谢您对商南县教体事业的关心和支持。

近年来，我县高度重视预防未成年违法犯罪工作，加强领导，

明确目标，细化任务，强化管理，夯实责任，完善措施，开展了

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。

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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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法治副校长 50 名，每学期至少到校开展一次法治教育辅导课，

对师生、学生家长进行普法宣传，对有不良行为的问题学生、有

违法犯罪行为的学生或辍学学生开展教育转化及谈心帮教、家访

等活动。学校对不良行为学生至少播放 2 次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

例警示片，每年至少组织 1 次赴未检基地、监狱、看守所进行警

示教育及法庭旁听审判等活动。对发现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，

积极协调公安机关采取相应的矫治教育措施。三是持续抓好“反

电诈”教育。各校加强金融、电信网络安全知识宣传教育，教育

学生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，不要轻易相信网络、短信等提供的

信息，教育学生远离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。四是加强综

合整治。组建“家长志愿者护学岗”队伍 52 个，凝聚“校园、

公安、家长”三方力量，做到重点时间和重要路段“有人看、有

人巡、有人防”，形成了学校、社会、家庭共同参与的校园周边

综合治理工作新格局。五是加强督导检查。本学期，我们采取领

导联系镇办，干部联系学校的方式，深入学校开展校园安全、校

园周边环境治理、未成年人保护等专项督查 1 次，印发了《关于

进一步加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的通知》《商南县防范中

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方案》《商南县校园安全事故问责办法》

《关于成立全县校园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》，转发了《九

部委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》等文件，

建立未成年人保护长效机制。六是夯实教育监管职责。高度重视

“问题学生”的教育管理，不歧视或区别对待，坚持平等对待每

一名学生，不放弃“问题学生”，耐心做好思想工作，最大限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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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使其回归正常学习、生活轨道。积极建立家校合作机制，并及

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，引导落实家庭教育职责。对不履

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职责，因教育缺失造成的未成年人违法

犯罪案件，及时追究学校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今后，我们将与公安、司法、检察等部门联系经常性开展校

园周边环境治理、法律进校园等活动，形成齐抓共管、相互协作

的工作格局，加强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，经常性开展未成年人犯

罪教育活动，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鼓励师生检举揭发伤害未成年

人的行为，确保防范教育、投诉举报、法律惩戒落到实处。确保

中小学生、幼儿健康成长、快乐生活。最后，再次感谢您对商南

县教体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商南县教育和体育局

2024 年 6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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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商南县教育和体育局 6362515

主管领导：操龙高 联系电话：6326382

经 办 人：熊明勇 联系电话：6371276

抄送：县政府办，县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